附件5：
　　  赤峰市继续教育登记、审核学时折算标准
　　根据国家、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规定，赤峰市继续教育登记、审核暂按如下标准折算：
　　一、培训进修类
　　1、由人社部门批准，或经人社部门备案，包括各类脱产、半脱产继续教育培训、进修、研修、专题讲座、学术交流、出国学习、远程教育及其他相关继续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参加相关培训进修核发的《培训结业证书》或人社部门的批复文件记载的实际学时登记，计算标准8学时/天。
　　既无《培训结业证书》，又无人社部门的批复文件或正式书面通知的培训进修，不计学时。
　　2、卫生、教师、会计等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自治区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参加了当年本专业的培训且考核合格的，计60学时。
　　二、自学类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自学考试、在职学历教育的，在完成当年度规定的研修科目后，计40学时。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自学考试、在职学历教育的，应由用人单位建立学习档案，用人单位未建立学习档案的不予登记学时。
　　三、科研成果和论文著作类
　　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的科研、设计、管理工作取得成果或有正式发表的论文、出版论著、译著等，均可折算为继续教育学时，折算时均以当年度的成果鉴定证书或正式发表的论文著作为依据计算。具体的认定办法如下：
　　1、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按照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县级区别计算学时。计算方法如下：
　　（1）国家级成果计算标准。获国家级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获奖人员，分别计10学时、9学时、8学时、7学时。
　　（2）省部级成果计算标准。获省部级成果一等、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的获奖人员，分别计9学时、8学时、7学时、6学时。
　　（3）市级成果计算标准。获市级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的获奖人员，分别计8学时、7学时、6学时、5学时。
　　（4）旗县区级成果计算标准。获旗县区级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的获奖人员，分别计8学时、7学时、6学时、5学时。
　　2、论文著作
　　（1）国家级以上论文计10学时；省级论文计7学时；市级论文的计5学时。
　　（2）著作、译著按照作者承担的工作量计算学时：主编计10学时，副主编计8学时，参编人员计5学时。
四、凡参加自治区范围内各类职业资格水平评价类考试成绩合格的，视同完成取得成绩年度专业科目30个学时；
五、参加职称外语、计算机考试成绩合格的，视同完成取得成绩年度专业科目30个学时。
六、学时减免要求：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时，不再要求继续教育；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时，要求完成规定学时的1/3即可。
